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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載列山東墨龍石油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在中國報章刊登或在深圳證券交

易所網站發佈的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四月九日的《關於持股5%以上股東增持公司股份超過

1%的公告》，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山東墨龍石油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楊雲龍

中國山東

二零二一年四月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楊雲龍先生、袁瑞先生、劉民先生及李志信先生；非執行董事姚
有領先生及王全紅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唐慶斌先生、宋執旺先生及蔡忠傑先生組成。

* 僅供識別



证券代码：002490 证券简称：山东墨龙 公告编号：2021-025

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超过 1%的公告

股东山东智梦控股有限公司、寿光市磐金置业有限公司、寿光市鸿森物流有限公

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8 日收到公

司持股 5%以上股东山东智梦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梦控股”）及其一致行动

人寿光市磐金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磐金置业”）及寿光市鸿森物流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鸿森物流”）递交的《关于增持股份超过 1%的告知函》，磐金置业和鸿森

物流于 2021 年 4 月 7 日，通过深港通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8,340,000.00 股，增持股份数

量占公司总股本的 1.05%，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住所

山东智梦控股有限公司，住所：山东省潍坊市寿光市圣城

东街与金海路交叉路口东 100 米路北

寿光市磐金置业有限公司，住所：潍坊市寿光市洛城街道

永乐路（原寒五路）东侧 2501 号

寿光市鸿森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山东省潍坊市寿光市侯

镇寒五路南侧

权益变动时间 2021 年 4 月 7 日

股票简称 山东墨龙 股票代码 002490、00568

变动类型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增持股东 股份种类 增持日期 增持股数（万股） 增持比例

磐金置业 H 股 2021 年 4 月 7 日 263.00 0.33%



鸿森物流 H 股 2021 年 4 月 7 日 571.00 0.72%

合 计 834.00 1.05%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智梦控股 6,749.49 8.46% 6,749.49 8.46%

磐金置业 2,827.00 3.54% 3,090.00 3.87%

鸿森物流 0.00 0.00% 571.00 0.72%

合计持有股份 9,576.49 12.00% 10,410.49 13.0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9,576.49 12.00% 10,410.49 13.05%

有限售条件股份 0.00 0.00% 0.00 0.0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

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智梦控股于 2021 年 3 月 22 日签署了《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自该报告书披露之日起，初

步计划在未来 12 个月内以自有资金或合法自筹资金通过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包括但不限于竞价和大宗交易等符合法律法规规

定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

的情况

是□ 否☑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

条的规定，是否存在不得
是□ 否☑



特此公告。

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八日

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关于增持股份超过 1%的告知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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